[bookmark: _GoBack]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等二十五项事项的
办事指南

[bookmark: _Toc519251102][bookmark: _Toc520292204][bookmark: _Toc20217][bookmark: _Toc28587][bookmark: _Toc513561436][bookmark: _Toc26024][bookmark: _Toc6073][bookmark: _Toc16987][bookmark: _Toc516831229][bookmark: _Toc513236286][bookmark: _Toc514227275][bookmark: _Toc520292209][bookmark: _Toc513235909][bookmark: _Toc12885][bookmark: _Toc458374860][bookmark: _Toc513444300][bookmark: _Toc458374813][bookmark: _Toc15792][bookmark: _Toc26482][bookmark: _Toc26813][bookmark: _Toc19133][bookmark: _Toc27313]一、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适用于单独申请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的申请对象）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符合《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认定条件之一；
2.（在宝安就业的）申报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且申报人所在企业须在宝安注册并已存续半年以上；
（在宝安创办企业的）申报人在宝安区创办企业半年以上且本身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超过30%的股东；
3.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实际工作地址原则上在宝安区内；
4.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均在宝安区内，且由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6个月及以上（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社保缴纳单位和个税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5.申请人在宝安区实际薪酬待遇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全职岗位水平；
6.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四）政策待遇：
获得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有效任期内）。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表1）；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合法证件）；
3.根据《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具体条款，提供相应条款所涉及的市以上高层次人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如评审所得，需提供评审材料）、职业资格证书、学历学位证书及验证证明、任职证明、获奖证书、荣誉证书、项目合同、专利证书、纳税证明等各类证明材料，详见《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类材料说明》(无有效期限的证书或文件应在取得证书或文件5年内申请）；
4.（在宝安区就业的）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以及最近半年的企业纳税证明（事业单位不需提供纳税证明）；
（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以及最近半年的企业纳税证明；
5.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6个月工资收入流水；
6.社保局出具的最近6个月的社保证明；
7.税务局出具的最近6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8.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诚信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摁手印）。
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材料1、5、6、7、8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手写签名及“已核，与实际情况相符”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根据《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各类人才认定分别由区人力资源局商以下部门负责解释、办理：
1.产业类（科技创新领域第1-10项、经营管理领域第11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科技创新局，电话：27880232
2.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1-8项及第10项、科技创新领域第11、13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电话：27660896
3.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9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财政局，电话：27789245
4.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12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司法局，电话：27874702
5.产业类（科技创新领域第12项、经营管理领域第13-17项）、综合类（第6-14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话：27751325
6.产业类（技术技能领域）、综合类（第1-5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电话：27803246
7.教育类
责任部门：宝安区教育局，电话：27337782
8.卫生类
责任部门：宝安区卫生健康局，电话：29640036
9.综合类（第15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民政局，电话：29996736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根据工作领域确定人才认定类别，由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核查，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并上传有关资料。
2.预审。各责任部门（工信、科创、文体、教育、卫健、人力、司法、财政、民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初审。各责任部门（同前）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通过，出具初审意见；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审议。各责任部门（同前）将通过初审的人员名单提交办公会议审议，形成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5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汇总各责任部门（同前）审议通过的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并就申请人有无犯罪行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是否为联合惩戒对象等的情况进行核查。将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复审。区人力资源局将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提交办公会议审定。（8个工作日）
7.发证。申请人到场提交纸质材料，经核实无误，签订承诺书后领取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领证地址：宝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联系电话：27803246。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其他说明
1.监督和管理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撤销其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其证书，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而准予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撤销其高层次人才资格。
2.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任期起始日期为证书印发之日。任期内退休或离开宝安的（包括个税、社保或实际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局报告工作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不享受有关政策。
3.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对任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是否在宝安区全职工作进行动态抽查，抽查三次不在宝安区工作单位的，取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并不再享受有关政策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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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适用于已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的申请对象）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条：对区认定的区级高层次人才给予20万元奖励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根据《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新认定的区高层次人才；
2.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之内，一直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实际工作地址原则上在宝安区内；
3.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均在宝安区内，且由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首发的，须连续缴纳不少于9个月；续发的，须连续缴纳不少于12个月。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社保缴纳单位和个税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4.申请人在宝安区实际薪酬待遇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全职岗位水平；
5.首次申请的，至申请之日止，在宝安区全职工作不少于9个月；申请续发的，与前一次申请间隔不少于12个月；
6.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四）政策待遇：
给予20万元奖励补贴，分3年发放，发放比例为5:3:2。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级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表》（表2）；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
3.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4.（在宝安区就业的）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事业单位不需提供纳税证明）；
（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
5.（首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9个月工资收入流水；（续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12个月工资收入流水；
6.（首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社保证明；（续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社保证明；
7.（首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续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8.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9.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诚信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摁手印）；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手写签名及“已核，与实际情况相符”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803246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同时，区人力资源局就申请人有无犯罪行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进行核查。（10个工作日）
4.现场抽查。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现场抽查，符合条件的予以通过；2次现场抽查申请人均不在现场或存疑的，视为不符合条件不予通过。申请人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申请人到评审现场进行答辩，评审通过的，按正常程序进入下一环节；评审不通过的，不予发放奖励补贴。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抽查、专家委员会评审、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监督和管理：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撤销其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其证书，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2.申领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的，须扣减已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3.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任期起始日期为证书印发之日。任期内退休或离开宝安的（包括个税、社保或实际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局报告工作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不享受有关政策。
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发放补贴后，有权对任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是否在宝安区全职工作进行动态抽查，抽查三次不在宝安区工作单位的，取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并不再发放后续人才补贴，申请人也不再享受有关政策待遇。
5.对不配合现场抽查的申请人，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取消其区高层次人才资格，且不予发放相应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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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条：对区认定的区级高层次人才给予20万元奖励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符合《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认定条件之一，且未领取过区高层次人才奖励；
2.（在宝安就业的）申报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且申报人所在企业须在宝安注册并已存续9个月以上；
（在宝安创办企业的）申报人在宝安区创办企业9个月以上且本身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超过30%的股东；
3.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实际工作地址原则上在宝安区内；
4.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均在宝安区内，且由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9个月及以上（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社保缴纳单位和个税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5.申请人在宝安区实际薪酬待遇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全职岗位水平；
6.首次申请的，至申请之日止，在宝安区全职工作不少于9个月；申请续发的，与前一次申请间隔不少于12个月；
7.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四）政策待遇：
1.获得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有效任期内）；
2.给予20万元奖励补贴，分3年发放，发放比例为5:3:2。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与区级奖励补贴申请表》（表3）；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
3.根据《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具体条款，提供相应条款所涉及的市以上高层次人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如评审所得，需提供评审材料）、职业资格证书、学历学位证书及验证证明、任职证明、获奖证书、荣誉证书、项目合同、专利证书、纳税证明等各类证明材料，详见《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类材料说明》（无有效期限的证书或文件应在取得证书或文件5年内申请）；
4.（在宝安区就业的）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事业单位不需提供纳税证明）；
（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
5.（首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9个月工资收入流水；（续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12个月工资收入流水；
6.（首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社保证明；（续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社保证明；
7.（首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续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8.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9.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诚信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摁手印）；
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材料1、5、6、7、9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手写签名及“已核，与实际情况相符”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根据《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6年修订版）》各类人才认定分别由区人力资源局商以下部门负责解释、办理：
1.产业类（科技创新领域第1-10项、经营管理领域第11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科技创新局，电话：27880232
2.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1-8项及第10项、科技创新领域第11、13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电话：27660896
3.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9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财政局，电话：27789245
4.产业类（经营管理领域第12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司法局，电话：27874702
5.产业类（科技创新领域第12项、经营管理领域第13-17项）、综合类（第6-14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电话：27751325
6.产业类（技术技能领域）、综合类（第1-5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人力资源局，电话：27803246
7.教育类
责任部门：宝安区教育局，电话：27337782
8.卫生类
责任部门：宝安区卫生健康局，电话：29640036
9.综合类（第15项）
责任部门：宝安区民政局，电话：29996736
人才补贴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803246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根据工作领域确定人才认定类别，由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核查，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并上传有关资料。
2.预审。各责任部门（工信、科创、文体、教育、卫健、人力、司法、财政、民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初审。各责任部门（同前）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通过，出具初审意见；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审议。各责任部门（同前）将通过初审的人员名单提交办公会议审议，形成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5个工作日）
5.现场抽查。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现场抽查，符合条件的予以通过；2次现场抽查申请人均不在现场或存疑的，视为不符合条件不予通过。申请人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申请人到评审现场进行答辩，评审通过的，按正常程序进入下一环节；评审不通过的，不予发放奖励补贴。
6.公示。区人力资源局汇总各责任部门（同前）审议通过的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并就申请人有无犯罪行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是否为联合惩戒对象等的情况进行核查。将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7.复审。区人力资源局将公示期满无异议或经核实异议不成立的的拟认定高层次人才名单提交办公会议审定。（8个工作日）
8.发证。申请人到场提交纸质材料，经核实无误，签订承诺书后领取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9.拨付。证书发放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领证地址：宝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联系电话：27803246。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抽查、专家委员会评审、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监督和管理：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撤销其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其证书，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2.申领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的，须扣减已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3.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任期起始日期为证书印发之日。任期内退休或离开宝安的（包括个税、社保或实际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局报告工作变化情况，不再享受有关政策。
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发放补贴后，有权对任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是否在宝安区全职工作进行动态抽查，抽查三次不在宝安区工作单位的，取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并不再发放后续人才补贴，申请人也不再享受有关政策待遇。
5.对不配合现场抽查的申请人，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取消其区高层次人才资格，且不予发放相应补贴。


[bookmark: _Toc28480]四、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适用于已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的申请对象）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一条：对杰出人才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给予600万元配套奖励补贴。
第二条：市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和海外A类、B类、C类人才，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追加奖励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已被认定为深圳市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或海外A类、B类、C类人才，且认定为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同时在市高层次人才及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2.申请人获得相应任期年度的市高层次人才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后6个月内（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3.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之内，一直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实际工作地址原则上在宝安区内；
4.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均在宝安区内，且由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社保缴纳单位和个税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5.申请人在宝安区实际薪酬待遇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全职岗位水平；
6.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bookmark: _Hlk519064784]（四）政策待遇：
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为杰出人才追加奖励补贴600万元，每次发放不超过120万元；为市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和海外A类、B类、C类分别追加奖励补贴300万元、200万元、160万元，每次发放分别不超过60万元、40万元、32万元。（同一申请人获得的该项奖励补贴总额不超过对应标准）。
（五）申请材料：
1.《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申请表》（表4）；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
3.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4.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5.市级部门发放奖励补贴的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6.（在宝安区就业的）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事业单位不需提供纳税证明）；
（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
7.（首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9个月工资收入流水；（续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12个月工资收入流水；
8.（首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社保证明；（续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社保证明；
9.（首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续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10.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11.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诚信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摁手印）。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手写签名及“已核，与实际情况相符”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803246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同时，区人力资源局就申请人有无犯罪行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是否为联合惩戒对象等情况进行核查。（10个工作日）
4.现场抽查。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现场抽查，符合条件的予以通过；2次现场抽查申请人均不在现场或存疑的，视为不符合条件不予通过。申请人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申请人到评审现场进行答辩，评审通过的，按正常程序进入下一环节；评审不通过的，不予发放奖励补贴。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抽查、专家委员会评审、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监督和管理：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撤销其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其证书，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2.发放市级追加奖励补贴的，须同时扣减其已领取的区级奖励补贴及其他同类型人才奖励补贴。
3.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任期起始日期为证书印发之日。任期内退休或离开宝安的（包括个税、社保或实际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局报告工作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不享受有关政策。
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发放补贴后，有权对任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是否在宝安区全职工作进行动态抽查，抽查三次不在宝安区工作单位的，取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申请人也不再享受人才补贴或其他有关政策待遇。对不配合现场抽查的申请人，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取消其区高层次人才资格，且不予发放相应补贴。


[bookmark: _Toc519251106][bookmark: _Toc30790][bookmark: _Toc520292208]五、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适用于尚未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的申请对象）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一条：对杰出人才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给予600万元配套奖励补贴。
第二条：市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和海外A类、B类、C类人才，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追加奖励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已被认定为深圳市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或海外A类、B类、C类人才，且认定为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在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2.申请人获得相应任期年度的市高层次人才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后6个月内（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3.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之内，一直在宝安区全职工作，实际工作地址原则上在宝安区内；
4.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均在宝安区内，且由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社保缴纳单位和个税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5.申请人在宝安区实际薪酬待遇不明显低于市场同类全职岗位水平；
6.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四）政策待遇：
按所获得市奖励补贴额度1:1的比例为杰出人才追加奖励补贴600万元，每次发放不超过120万元；为市认定的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和海外A类、B类、C类分别追加奖励补贴300万元、200万元、160万元，每次发放分别不超过60万元、40万元、32万元。（同一申请人获得的该项奖励补贴总额不超过对应标准）。
（5） 申请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申请表》（表5）；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
3.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4.市级部门发放奖励补贴的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5.（在宝安区就业的）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事业单位不需提供纳税证明）；
（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以及最近9个月的企业纳税证明；
7.（首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9个月工资收入流水；（续发）加盖银行业务章的申请人最近12个月工资收入流水；
8.（首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社保证明；（续发）社保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社保证明；
9.（首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9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续发）税务局出具的最近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证明；
10.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11.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诚信承诺书（手写签名并摁手印）。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7、8、9、11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手写签名及“已核，与实际情况相符”字样，并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七）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803246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根据工作领域确定人才认定类别，由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核查，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并上传有关资料。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同时，区人力资源局就申请人有无犯罪行为、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以及是否为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况进行核查。（10个工作日）
4.现场抽查。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现场抽查，符合条件的予以通过；2次现场抽查申请人均不在现场或存疑的，视为不符合条件不予通过。申请人对抽查结果有异议的可提出申诉，区人力资源局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申请人到评审现场进行答辩，评审通过的，按正常程序进入下一环节；评审不通过的，不予发放奖励补贴。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拟认定为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人员名单和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发证。申请人到场提交纸质材料，经核实无误，签订承诺书后领取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8.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发证单位：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803246；领证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九）补充说明：
1.监督和管理：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撤销其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其证书，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2.发放市级追加奖励补贴的，须同时扣减其已领取的区级奖励补贴及其他同类型人才奖励补贴。
3.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实行任期制，任期5年，任期起始日期为证书印发之日。任期内退休或离开宝安的（包括个税、社保或实际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和区人力资源局报告工作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不享受有关政策。
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发放补贴后，有权对任期内的区高层次人才是否在宝安区全职工作进行动态抽查，抽查三次不在宝安区工作单位的，取消其高层次人才资格，申请人也不再享受人才补贴或其他有关政策待遇。对不配合现场抽查的申请人，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有权取消其区高层次人才资格，且不予发放相应补贴。
[bookmark: _Toc15636]

六、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追加资助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五十一条：对新引进入户且在我区工作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获得深圳市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的，给予一次性等额追加资助，分别是博士3万元、硕士2.5万元、本科1.5万元。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通过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办理完毕人才引进手续；
2.人才引进后户籍在宝安区，且不存在跨区变更的情况；
3.申请人已获得深圳市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
4.本人未享受过住房优惠政策；
5.申请人自引进我市时起（以《高等院校毕业生介绍信》、《招调员工通知》、《调动通知》、《留学人员行政介绍信》落款日期开始计算）应在宝安区内全职工作，且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申请首发的，须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申请续发的，须连续缴纳18个月及以上（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6.申请人首次申请该项补贴，应当在市租房和生活补贴全部发放结束后6个月内提出（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续发申请须在第一笔补贴发放结束后24个月内提出（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首次申请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7.申请人所服务的用人单位注册地及税务登记地均在宝安区。
（四）政策待遇：
一次性补贴博士3万元、硕士2.5万元、本科1.5万元，分两笔发放。
（五）申请材料：
首次发放申请材料：
1.《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追加资助申请表》；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3.户口本首页及常住人口登记卡本人页复印件。
4.自引进我市时起至最新月份社保局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6个月及以上记录，社保局加盖公章）；
5.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介绍信》、《招调员工通知》、《调动通知》、《留学人员行政介绍信》；
6.在宝安区就业的，需提供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劳动派遣的应同时提供用工单位在职证明；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必须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超过30%的股东，需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及最近半年的企业纳税证明；
7.申请人获得深圳市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发放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8.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单；
9.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续发申请材料：
1.《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追加资助申请表》；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3.户口本首页及常住人口登记卡本人页复印件；
4.自引进我区时起至最新月份社保局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18个月及以上记录，社保局加盖公章）；
5.在宝安区就业的，需提供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劳动派遣的应同时提供用工单位在职证明；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必须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超过30%的股东，需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及最近一年的企业纳税证明；
6.申请人获得第一笔宝安区新引进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追加资助发放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7.政策性住房信息查询结果单；
8.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资助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资助，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资助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助。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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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499][bookmark: _Toc520292210]七、新引进入户世界知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奖励补贴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五十一条：新引进入户我区的世界知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与我区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含3年）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我区实际工作满1年后，可获得一次性奖励补贴，分别是博士5万元、硕士2万元、本科1万元。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毕业于世界知名大学（毕业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前一年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综合排名达到前500名）；
2.申请人通过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办理完毕人才引进手续；
3.申请人自引进我市时起（《高等院校毕业生介绍信》、《留学人员行政介绍信》开具时）在宝安区全职工作，且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12个月及以上（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4.申请人所服务的用人单位注册地及税务登记地均在宝安区；
5.与我区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自人才引进手续办理完毕后在我区实际工作满1年；
6.申请人需在《高等院校毕业生介绍信》、《留学人员行政介绍信》开具15个月内提出申请（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四）政策待遇：
一次性奖励补贴，分别是博士5万元、硕士2万元、本科1万元。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新引进世界知名大学毕业生奖励补贴申请表》；
2.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3.毕业证、学位证；留学生提供《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和教育部开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正本（《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
4.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出具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介绍信》、《留学人员行政介绍信》
5.自引进我市时起至最新月份的社保缴纳证明（12个月及以上，社保局加盖公章）；
6.在宝安区就业的，需提供与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劳动派遣的应同时提供用工单位在职证明；在宝安区创办企业的，必须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权超过30%的股东，需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股权证明，及最近一年的企业纳税证明；
7.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3.关于全职工作的说明。用人单位注册地、申请人社保缴纳地、个税缴纳地及实际工作地址在宝安区内。


[bookmark: _Toc513235911][bookmark: _Toc513236288][bookmark: _Toc520292211][bookmark: _Toc513444302][bookmark: _Toc1149][bookmark: _Toc514227277][bookmark: _Toc516831231][bookmark: _Toc513561438]八、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五条：对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合作研究基地）接收的在站博士后人员，中期考核合格的，在市资助基础上，再给予12万元的一次性生活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自《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开具之日起，博士毕业生到宝安区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实际科研工作地点在宝安区，且中期考核合格；
2.在站博士后在获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生活补贴到账后6个月内提出申请（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四）政策待遇：
给予在站博士后一次性12万元生活补贴。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项目申请表》；
2.《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
3.《在站博士后人员中期考核表》；
4.申报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个人简历；
5.申报人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6.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基地设立批准文件或正式；
7.申报人所在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设站单位的三证合一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8.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生活补贴的证明材料（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9.申报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等进行审核，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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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三条：对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合作研究基地），在市资助基础上，分别给予8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等额配套资助；创新实践基地经批准设立工作站的，按工作站的资助标准补齐差额部分。
（二）申报对象：
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条件：
1.在宝安区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
2.符合有关规定，切实开展博士后工作，至少有1名博士后在站从事科研工作1年以上，且中期考核合格。
3.在获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资助6个月内提出申请。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四）政策待遇：
1.博士后工作站资助80万元；
2.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资助50万元；
3.获得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资助50万元后，升级为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可追加资助30万元。
（五）申请材料：
1.首次申报需提交：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配套资助项目申请表》；
（2）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
（3）申报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部门下达的资助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5）《在站博士后人员中期考核表》；
（6）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的科研课题或科研计划。
2.后续申报需提交：
获得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资助50万元后，升级为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如申报30万元追加资助，需提交如下材料：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配套资助追加项目申请表》；
（2）博士后工作站设立批准文件或证书；
（3）申报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4）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部门下达的资助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5）《在站博士后人员中期考核表》；
（6）博士后工作站科研课题或科研计划。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配套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配套资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配套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配套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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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三条：对设站单位开展博士后工作期间的日常经费，按每名博士后5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配套补助。
（二）申报对象：
企事业单位。
（三）申报条件：
1.在宝安区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
2.所招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合格；
3.博士后人员经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备案；
4.在获得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博士后设站单位日常经费补助6个月内提出申请。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四）政策待遇：
设站单位每招收一名博士后给予5万元补助。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日常经费配套资助项目申请表》；
2.《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
3.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部门下达的资金补助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4.博士后招收单位出具的经评审专家签名的在站博士后人员开题考核表。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补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补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补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补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520292217][bookmark: _Toc15617][bookmark: _Toc514227281][bookmark: _Toc513561442][bookmark: _Toc513444307][bookmark: _Toc513235916][bookmark: _Toc516831235][bookmark: _Toc513236293]十一、中小企业博士后公共平台日常经费追加补助
[bookmark: _Toc10067][bookmark: _Toc458374816][bookmark: _Toc6204][bookmark: _Toc15473][bookmark: _Toc15388][bookmark: _Toc15057]（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三条：对园区设立的中小企业博士后公共平台，每年再追加10万元的日常经费补助。
（二）申报对象：
园区单位。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为我区的产业园区或科技创新园区，且其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设在宝安区；
2.园区被认定为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设站单位；
3.符合有关规定，切实开展博士后工作，至少有1名博士后中期考核合格。
（四）政策待遇：
每年追加资助10万元。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中小企业博士后公共平台日常经费追加补助项目申请表》；
2.在站博士后当年中期考核合格证明材料；
3.《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补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补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补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补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25381]十二、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
[bookmark: _Toc17352][bookmark: _Toc4394][bookmark: _Toc14714][bookmark: _Toc458374838][bookmark: _Toc25438][bookmark: _Toc4242]（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五条：对在我区从事科研工作、且与我区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出站留深和来深博士后人员，以第一申请人获得国家、省（市）科研项目的，在市资助基础上，再给予总额30万元的科研资助；资助资金根据立项、结项情况，分两次资助，每次15万元。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出站后与我区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工作合同，且申报资助时仍在职；
2.申请人自《深圳市接收出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在我区从事科研工作，实际科研工作地点在宝安区，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12个月及以上（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3.申请人以第一申请人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科研项目。
（四）政策待遇：
根据项目立项、结项情况，分两次资助，每次15万元、给予总额不超过30万元的科研资助。
（五）申请材料：
1.首次申报需提交：
（1）《宝安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首次发放申请表》；
（2）申请人所在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申请人与所在单位签订的3年及以上劳动（聘用）合同；
（4）社保缴纳证明（自《深圳市接收出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连续缴纳不少于12个月，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5）《深圳市接收出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
（6）申请人的身份证、博士后证书；
（7）申请人以第一申请人获得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科研项目的立项证明材料；
（8）申请人获得深圳市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发放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9）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2.后续申报需提交：
（1）《宝安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后续发放申请表》；
（2）社保缴纳证明（自《深圳市接收出站博士后人员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连续缴纳不少于24个月，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3）申请人以第一申请人完成国家、广东省、深圳市科研项目的结项证明材料；
（4）申请人获得首次区级资助的发放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资助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资助，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资助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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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七条：鼓励高层次人才参加学术研修活动，其中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的,可以给予最高3万元的一次性研修津贴。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已被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在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2.申请人实际工作地点在宝安区；
3.申请人已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并在会议结束的3个月内提交申请（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说明：国际性高水平会议指被广泛公认的本学科领域高水平，按一定周期召开的（不包括一次性会议），包括国内（含港澳台）和3个以上不同区域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参加的学术会议。国内高水平会议指由国家相关部委直接领导，经由民政部注册的国家级协会的国家一级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以中国民政部全国性社会组织查询系统按社会团体查询结果为最终依据。）
4.自高层次人才认定之日起至申请该项目时至，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所全职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四）政策待遇：
给予最高3万元一次性研修津贴。具体标准如下：
1.参加国际会议,收录论文的,给予津贴１万元，如同时在大会作学术报告的,可另行追加津贴2万元；
2.参加国家级学术会议的,给予津贴5000元；
3.每人每年仅可享受一次此补贴。
（五）申报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参加学术研修活动津贴申请表》；
2.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3.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4.社保缴纳证明（高层次人才任期开始至最新月份）；
5.举办学术会议的通知或文件；
6.邀请函、代表证等参会证明；
7.大会收录申请人论文的证明材料（参加国际性会议）；
8.在大会作学术报告的证明材料，如照片或影音资料等（参加国际性会议）；
9.该会议属于高水平会议的说明。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受理。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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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七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每篇论文可以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已被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在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2.申请人实际工作地点在宝安区；
3.申请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并在论文发表后的3个月内提出申请（以系统受理成功时间为准）。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4.自高层次人才认定之日起至申请该项目时止，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四）政策待遇：每篇论文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同篇论文只资助一次）。具体标准如下：
1.在《Nature》、《Science》、《Cell》、《Econometrica》、《AmericaEconomicReview》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每篇论文给予一次性5万元资助。
2.在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工程索引（EI）收录的相关研究领域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每篇论文给予一次性5000元资助。
3.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核心库（CSCD）期刊、人大复印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每篇论文给予一次性3000元资助。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发表学术论文奖励申请表》；
2.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3.社保缴纳证明（自高层次人才认定之日起至申请该项目时至，由宝安区用人单位连续缴纳社保，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4.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5.刊登高层次人才所著学术论文的期刊；
6.高层次人才所著学术论文的期刊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工程索引（E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核心库（CSCD）期刊、人大复印期刊收录的查询证明（第三方机构开具的查询证明上需体现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名称）；
7.其他共同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放弃该补贴的声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论文存在多个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时需提交）。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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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奖励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奖励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4294][bookmark: _Toc520292225][bookmark: _Toc516831243]十五、高层次人才出版学术著作奖励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七条：出版或以第一撰写人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的，可以给予最高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已被认定为区高层次人才，在人才认定的有效任期内；
2.申请人实际工作地点在宝安区；
3.申请人独立出版或以第一撰写人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物单位的主管单位需为部级及以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类查询为准）；
4.自高层次人才认定之日起至申请该项目时至，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四）政策待遇：经评审后，按项目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的50%给予一次性资助，资助额度最高5万元。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出版学术著作奖励申请表》；
2.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3.社保缴纳证明（自高层次人才认定之日起至申请该项目时至，由宝安区用人单位连续缴纳社保，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需社保局加盖公章）;
4.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有效证明身份材料）；
5.高层次人才的学术著作；
6.申请人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
7.出版社出具的发票（发票“购买方名称”为申请人）。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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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奖励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520292226][bookmark: _Toc516831244][bookmark: _Toc17301]十六、技能人才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奖励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十三条：对通过培训取得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且属于当年度宝安区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类工种目录的个人，经审核后，可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5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对象：
自然人。
（三）申报条件：
1.正在宝安区工作并满半年的工作人员，不包括机关单位在编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常设岗位工作人员；
2.本政策有效期内在深圳市考取国家、省、市核发的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非职业技能竞赛获得）；
3.职业资格工种属于申报年度宝安区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类工种目录；
4.在宝安区全职工作，且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及以上（所服务的用人单位和社保缴纳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个人缴纳或农城化人员股份合作公司缴纳情况）。
（四）政策待遇：
高级技师每人3万元；技师每人2万元；高级工每人5000元。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技能人才培训资助申请表》；
2.职业资格证书；
3.身份证件（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证明身份合法证件）；
4.社保缴纳证明（依法连续缴纳不少于6个月，不含补缴）；
5.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一类账户）；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联系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网站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5个工作日)
4.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奖励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奖励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奖励，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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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十三条：职业培训机构及经认定的技能人才培养载体每培养一名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且属于当年度宝安区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类工种目录的，经审核后，可分别给予2万元、1万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工种符合申报年度宝安区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工种目录；
2．本政策有效期内，申报对象制定并申报技能人才培养计划；
3．本政策有效期内，培养对象在深圳市考取国家、省、市核发的职业资格证书（非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并在宝安区工作满半年；
4.申报对象依法诚信办学，无违法违规行为。
（四）政策待遇：
每培养一名高级技师给予2万元奖励，每培养一名技师给予1万元奖励，每培养一名高级工给予3000元奖励。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机构或培养载体培养技能人才资助资金申请表》；
2．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登记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负责人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
3．经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所依托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或护照）；
4.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开展培训项目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师资材料等（原件）；
5．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学员的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制定培养计划后由申请单位培养的人才考取的证书）、社保缴纳证明原件（依法连续缴纳不少于6个月，不含补缴）；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4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在《申请表》中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电话：2999955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7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受理。申请人到区或街道的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当场予以受理；申报材料不合格的，由申请人完善材料后重新申报。（即来即办）
4.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奖励对象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奖励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奖励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奖励，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奖励。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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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十五条：支持我区企业与有关院校联合培养技能人才，对经认定并正常投入使用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根据其投入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宝安区辖区内注册企业；
2.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校企共建实训基地，以培养企业所需的中级或高级以上技能人才为目标；
3.在政策有效期内，申报对象制定并申报技能人才培养计划、校企双方建立实训基地的有关协议；
4.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已投入并正常使用半年以上；
5.申报对象及联合共建实训基地的有关院校依法诚信经营（办学），无违法违规行为。
（四）政策待遇：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培养层次为中级工的，给予最高3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培养层次为高级工以上的，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五）申请材料：
1.《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资助资金申请表》；
2.经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认定为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的宝安区辖区内注册企业提供的资料：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校企共建培训基地批复或认定文件、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
3．联合共建实训基地的有关院校提供合法办学的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
4.实训基地负责人身份证、任职文书；
5.场地和设备证明材料、基地建设情况等；
6.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开展培训项目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师资材料等；
7.校企双方建立实训基地的有关协议；
8.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半年内运行报告；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6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在《申请表》中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电话：2999955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7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受理。申请人到区或街道的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当场予以受理；申报材料不合格的，由申请人完善材料后重新申报。（即来即办）
4.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资助对象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配套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补贴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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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十五条：对在我区新设立的技工学校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技工学校升格为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的分别逐级追加10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在政策有效期内，申报单位的设立及升格向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事前登记备案；
2.申报单位注册地在宝安区，以培养宝安区鼓励优先发展产业急需的技能人才为目标，经由深圳市人力资源部门批准成立；
3.在政策有效期内，申报单位制定并申报技能人才培养计划；
4.新设立的民办技工学校、民办高级技工学校、民办技师学院，已投入并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5.申报单位依法诚信办学，无违法违规行为。
（四）政策待遇：
1.新设立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的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资助；
2.技工学校升格为高级技工学校的追加100万元资助，高级技工学校升格为技师学院的追加100万元资助。
（五）申请材料：
1.《技工学校设立及升格资助资金申请表》；
2.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登记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或护照）等；
3.主管部门批复技工学校设立或升格的有关文件；
4.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开展培训项目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师资材料等；
5.新设立的民办技工学校、民办高级技工学校、民办技师学院一年内运行报告；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4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在《申请表》中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电话：2999955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7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受理。申请人到区或街道的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当场予以受理；申报材料不合格的，由申请人完善材料后重新申报。（即来即办）
4.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资助对象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配套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补贴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补贴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金，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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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资助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二十六条：对经认定且正常运行的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分别给予3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区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并正常运行半年以上；
2.在政策有效期内，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制定并申报技能人才培养计划；
3.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出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
4.申报单位依法诚信办学，无违法违规行为。
（四）政策待遇：
分别给予30万元（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万元（技师工作站）、10万元（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一次性资助。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资助资金申请表》；
2.经认定且正常运行的区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所依托的有关单位资质证明文件等；
3.技能大师、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认定或批复文件；
4.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开展培训项目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师资材料等；
5.技能大师工作室、技师工作站、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半年内运行报告；
6.获奖证书和技术认定、技术创新等证明材料；
7.培训成果及相关档案；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4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在《申请表》中加具推荐意见、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电话：29999553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7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受理。申请人到区或街道的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提交纸质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合格的，当场予以受理；申报材料不合格的，由申请人完善材料后重新申报。（即来即办）
4.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资助对象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配套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补贴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补贴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金，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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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三十二条：对成功为我区引进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区级高层次人才以及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孔雀团队”、“凤凰团队”的企业、园区、人才中介组织等，每引进一人（团队）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为宝安区引进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海外高层次人才、区级高层次人才以及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孔雀团队”、“凤凰团队”（所引进的人才需从深圳市以外引进，且引进到深圳市后一直在宝安区工作）的单位；
2.所引进的人才（团队）在宝安区全职工作满1年，且由注册地为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依法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12个月以上（社保缴纳单位、纳税单位应保持一致，不含补缴，断缴及个人缴纳情况）；
3.所引进的人才（团队）已获得相应的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
（四）政策待遇：每引进一人（团队）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如下：
1.深圳市杰出人才，给予50万元奖励。
2.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或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A类，给予5万元奖励。
3.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或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B类，给予1万元奖励。
4.深圳市后备级人才，或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C类，给予2000元奖励。
5.宝安区高层次人才，给予1000元奖励。
6.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给予5万元奖励。
7.深圳市“孔雀团队”，给予1万元奖励。
8.宝安区“凤凰团队”，给予2000元奖励。
以上引才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奖励原则进行，只能由1个单位申报。人才晋升后不再追加奖励。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人才（团队）引进奖励项目申请表》；
2.企业、园区运营单位、人才中介组织的营业执照；
3.所引进高端人才（团队）介绍材料；
4.所引进人才的身份证（护照），人才（团队）的认定证明；
5.所引进人才的劳动合同；
6.园区或中介组织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委托招聘合同或协议（用人单位不需提供）；
7.社保局和税务局出具的所引进人才或团队核心成员自认定之日起12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和个人所得税证明材料；
8.所引进的人才（团队）已获得相应的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的证明材料（加盖银行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奖励尚未发放，取消其奖励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奖励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金，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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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三十五条：对人才中介机构、人才社团、行业协会、园区运营单位等承办或组织的人才招聘、论坛、交流等公益性活动，经审核同意后，可给予实际投入经费50%、每家单位每年最高50万元的资助，贡献特别突出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为宝安区组织海内外人才招聘、论坛、交流等公益性活动；
2.所举办活动已向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3.活动圆满完成且计划引进和实际参加人才数量达到要求。
（四）政策待遇：
给予实际投入经费50%、每家单位每年最高50万元的资助，贡献特别突出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具体标准如下：
1.为宝安区引进200名以上人才（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师以上技术资格）的活动，经审核同意后，给予实际投入经费50%、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
2.为宝安区引进100名以上人才（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师以上技术资格）的活动，经审核同意后，给予实际投入经费50%、最高不超过25万元的奖励；
3.为宝安区引进50名以上人才（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技师以上技术资格）的活动，经审核同意后，给予实际投入经费50%、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
因贡献特别突出申请50-100万元资助的，需报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以上人才活动奖励按照就高不重复奖励原则进行，只能由1个单位申报。
（五）申请材料：
1.首次申报需提交（活动开始前1个月提交）：
（1）《宝安区人才公益性活动资助项目备案表》；
（2）人才中介机构、人才社团、行业协会、园区运营单位、企事业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登记证书；
（3）活动策划方案或引进高端人才计划；
（4）资金使用计划；
（5）引进人才岗位需求目录。
2.后续申报需提交（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
（1）《宝安区人才公益性活动资助申请表》；
（2）活动证明材料（活动通知、媒体资料、签到表和3张以上现场照片，必要时须提供音像资料）；
（3）参加活动人才简历；
（4）活动费用明细及发票。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备案申请。申报单位至少在活动开始前1个月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首次申报备案电子材料；
2.备案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申报单位的活动进行备案；
3.申请。人才公益活动结束后，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后续申报电子材料；
4.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系统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5.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查，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报单位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8个工作日）
6.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7.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5个工作日）
8.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10个工作日）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资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助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3264]二十三、在校博士生、硕士生实习补贴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四十条：对来我区实习的在校博士生、硕士生分别给予每人每月3000元、2000元，最长不超过1年的实习补贴。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的注册地和税务登记地在宝安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实习生须为全日制博士（硕士）在校生；
3.申报单位须与实习生签订有效的实习合同；
4.申报单位须发给实习生实习工资;
5.实习生实际工作地点在宝安区；
6.人员备案需在实习生开始实习后2个月内，未在规定期限内受理成功的，或由非审批单位原因造成的超期，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四）政策待遇：
1.给予博士研究生本人每人每月补贴3000元，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2.给予硕士研究生本人每人每月补贴2000元，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五）申请材料：
1.首次申报需提交（在研究生开始实习后2个月内）：
（1）《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博士（硕士）生实习补贴项目人员备案表》；
（2）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实习博士（硕士）生名单。
2.后续申报需提交（在研究生实习结束后向区人力资源局提交）：
（1）《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博士（硕士）生实习生活补贴项目申请表》；
（2）《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实习博士（硕士）生名单》；
（3）企事业单位与博士（硕士）生签订的实习合同；
（4）企事业单位发放实习工资的银行流水；
（5）实习博士（硕士）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一类账户）；
（6）由学校出具的博士（硕士）生实习介绍信（须注明实习博士（硕士）生即将取得的学历学位层次）或实习推荐表（加盖学校公章）；
（7）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在《申请表》中填写审核意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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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7667194
窗口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永和路与荔园路交界处翰宇财富广场宝安人才园1楼人才服务专区。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备案申请。实习单位在研究生开始实习后2个月内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首次申报备案电子材料；
2.备案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申报单位的实习情况进行备案；
3.补贴申请。实习结束后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后续申报材料；
4.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系统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5.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查，合格的予以通过；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报单位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8个工作日）
6.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局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7.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5个工作日）
8.拨付。资助项目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10个工作日）
（九）补充说明：
1.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申请人，取消其该项补贴的发放资格，责令其退还已发放的补贴，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该项补贴的申请。对无正当理由，故意协助相关人出具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5年内不再受理其推荐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并将其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认定及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补贴，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请人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
[bookmark: _Toc516831253][bookmark: _Toc520292235]

[bookmark: _Toc513561467][bookmark: _Toc513236321][bookmark: _Toc516831259][bookmark: _Toc513235944][bookmark: _Toc24214][bookmark: _Toc513444335][bookmark: _Toc520292241][bookmark: _Toc514227306][bookmark: _Toc513236322][bookmark: _Toc4286][bookmark: _Toc458374842][bookmark: _Toc513444336][bookmark: _Toc4564][bookmark: _Toc514227307][bookmark: _Toc19012][bookmark: _Toc513561468][bookmark: _Toc22448][bookmark: _Toc513235945][bookmark: _Toc28035]二十四、出国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十九条：对当年度获得市来深创业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给予等额配套资助。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留学生创业企业注册地为宝安区；
2.企业通过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初审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报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前期费用资助；
3.出国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分两次发放，每次发放50%。申请第一笔资助，要求企业已获得深圳市出国留学人员来深创业前期费用资助，申请第二笔资助需在获得第一笔资助满一年且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期考核合格后提出。
（四）政策待遇：
对获得市来深创业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企业给予等额配套资助，分两次发放。
（五）申请材料：
1.《宝安区出国留学人员创业配套资助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
3.留学生本人身份证、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证明、海外高校毕业证书、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和个人简历；
4.企业创业项目计划；
5.公司获得市人社局资助的凭证（加盖业务章的银行流水）；
6.企业银行帐户。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
电话：29999733
地址：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楼553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受理。区人力资源局对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区人力资源局通过短信向申请人反馈审查结果。(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现场核查。区人力资源局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实地考察企业是否正常经营且具有与申报项目相符的场地、研发设备和人员等。
5.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人员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6.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7.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请人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现场核查、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九）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配套资助尚未发放，取消其配套资助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配套资助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配套资助，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1231][bookmark: _Toc520292266][bookmark: _Toc516831285][bookmark: _Toc4828][bookmark: _Toc31064][bookmark: _Toc458374868][bookmark: _Toc15964][bookmark: _Toc32011][bookmark: _Toc513561493][bookmark: _Toc514227334]二十五、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场租补贴
（一）政策依据：
《宝安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第六十六条：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我区落户并租用办公用房用于开展人才引进、咨询、培训等业务的，经营期满6个月后根据租用面积给予为期3年的经营场地场租补贴：第一年全额补助、后两年补助50%。每家机构每年最多补助50万元。
（二）申报对象：
法人。
（三）申报条件：
1.被权威机构认定的世界前5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全国前1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落户宝安，在宝安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在宝安区开展高端猎头、人才引进、咨询、培训等业务的；
2.在宝安租用经营场地用于开展人才引进、咨询、培训等业务的，经营期已满6个月。
（四）政策待遇：
前三年给予场租补贴，第一年全额补助、后两年补助50%。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50万元，符合条件的单位每年可申报场租补贴1次。
（五）申请材料：
1.《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落户宝安场租补贴项目申请表》；
2.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备案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3.被权威机构认定的世界前5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全国前100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证明文件；
4.房屋租赁合同，房租发票。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按顺序装订；材料1提供原件，其他材料验原件收复印件。推荐单位应当核实以上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在《申请表》中加盖单位公章确认。
（六）责任部门
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就业促进科
电话：29999581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536室
（七）受理时间：
全年工作日。
（八）审定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网站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材料。
2.预审。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退回申报材料。(2个工作日)
3.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内容审核，合格的予以公示；不合格的退回申请或向申报单位作出说明并要求补充、修订材料。（10个工作日）
4.公示。区人力资源局在区政府网站、区人力资源官网公示拟发放补贴对象名单。（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审议。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办法》的规定提请审议。（8个工作日）
6.拨付。审议通过后，区人力资源局按照《宝安区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办理资金拨付手续。（5个工作日）
申报单位补充材料、特殊材料核实、审议时间纳入特殊程序，不在上述限定的工作时限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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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利用虚假材料和信息申请的，如补贴尚未发放，取消其补贴发放资格，并将不良行为记录提供给相关征信机构。如已发放，应责令其退还或追缴，同时5年内不再受理该项补贴的申请。申报单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发放资金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不具备申请资格发放的资金，要求其退还已发放的资金。
申报单位退还已领取资金的，应当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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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照片

	国籍
（户籍类型）
	
	出生年月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政治面貌
	
	户籍
	

	毕业院校和时间
	
	现有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
	

	教育经历
	

	技术职称
	
	单位所在
行业
	

	申报单位所属街道
	

	申报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通信地址
	

	申报人
银行账号
	
	开户行
	

	是否获得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
	
	市人才认定证书
编号
	

	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起止时间
	

	申请认定区高层次人才类型
	
	申请认定
符合的认定标准
	

	主要业绩、成果和贡献（300字以内）
	
本人承诺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以上填报及所上报材料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内在宝安全职工作，如调离宝安自愿放弃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


申请人（签名）：

	申报单位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
局意见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户（国）籍地是指申请人的户籍（省+市地名）或者国籍（国家名称）。
2、技术职称是指专业技术资格或技能人才的技术等级。
3、归口行业分类按下列填写：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化工、机械、汽车、电力、生物技术、制药、建筑、材料、能源、纳米、环保、轻工、纺织、服装、农（林）业、金融保险证券、物流、会展、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新闻传播、企业管理、其他。
4、本表双面打印。

表2
区级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国籍）户籍类型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现有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申报单位
	
	手机号码
	

	通信住址
	
	办公电话
	

	获区认定高层次人才证书起止时间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认定类型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编号
	

	是否获得深圳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市高层次人才认定类型
	

	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区高层次人才证书编号
	

	本次奖励金额
	
	本次申请批次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以上填报及所上报材料真实无误，且领取补贴期间全职在宝安工作。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联系人：       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审核意见
	申请人符合（政策依据）相关条件，核定奖励补贴总额万元，分三年发放，发放比例为5:3:2；本次发放为第次，额度为万元。
审核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表3
区级高层次人才认定与区级奖励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照片

	国籍
（户籍类型）
	
	出生年月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政治面貌
	
	户籍
	

	毕业院校和时间
	
	现有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
	

	教育经历
	

	技术职称
	
	单位所在
行业
	

	申报单位所属街道
	

	申报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通信地址
	

	申报人
银行账号
	
	开户行
	

	是否获得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
	
	市人才认定证书
编号
	

	
	
	市人才认定类型
	

	市高层次人才认定证书起止时间
	

	区补贴首次奖励金额
	

	申请认定区高层次人才类型
	
	申请认定
符合的认定标准
	

	主要业绩、成果和贡献（300字以内）
	
本人承诺，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以上填报及所上报材料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内在宝安全职工作，如调离宝安自愿放弃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

申请人（签名）：         

	申报单位推荐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
局意见
	
申请人符合（政策依据）相关条件，核定奖励补贴总额  万元，分三年发放，发放比例为5:3:2；本次发放为第 次，额度为  万元。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户（国）籍地是指申请人的户籍（省+市地名）或者国籍（国家名称）。
2、技术职称是指专业技术资格或技能人才的技术等级。
3、归口行业分类按下列填写：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化工、机械、汽车、电力、生物技术、制药、建筑、材料、能源、纳米、环保、轻工、纺织、服装、农（林）业、金融保险证券、物流、会展、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新闻传播、企业管理、其他。
4、本表双面打印。 

表4
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
追加奖励补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国籍）户籍类型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申报单位
	
	办公电话
	

	毕业院校
	
	现有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通信住址
	
	手机号码
	

	市高层次人才证书编号
	
	起止时间
	

	市高层次人才类别
	□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A类□B类□C类

	是否获得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证书编号
	

	是否获取区奖励补贴
	
	领取区奖励补贴时间
	

	市补贴领取批次
	
	市补贴领取金额
	¥  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
	¥  万元

	是否曾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
	
	同类奖励发放所属行政区
	

	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时间
	

	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金额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以上填报及所上报材料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
改申报单位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审核意见
	申请人符合相关条件，核定奖励补贴总额万元，分年等额发放。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是否曾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一栏填“是”的，须填写“同类奖励发放所属行政区”、“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时间”、“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金额”；反之均填“无”。
2、市补贴领取金额须与银行流水一致。

表5
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杰出人才、市认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和海外高层次人才追加奖励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照片

	国籍
（户籍类型）
	
	出生年月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政治面貌
	
	户籍
	

	毕业院校和时间
	
	现有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工作岗位
	
	从事专业
	

	教育经历
	

	技术职称
	
	单位所在
行业
	

	申报单位所属街道
	

	申报人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通信地址
	

	申报人银行账号
	
	开户行
	

	市人才认定证书
编号
	
	起止时间
	

	市高层次人才类别
	□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A类□B类□C类

	市补贴领取批次
	
	市补贴领取金额
	¥      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
	¥     万元

	是否获得我市其它区同类补贴
	
	同类奖励发放所属行政区
	

	获得我市其它区同类补贴奖励时间
	

	获得我市其它区同类补贴奖励金额
	

	申请认定区高层次人才类型
	
	申请认定
符合的认定标准
	

	主要业绩、成果和贡献（300字以内）
	本人承诺，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以上填报及所上报材料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内在宝安全职工作，如调离宝安自愿放弃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
申请人（签名）： 

	申报单位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
局意见
	申请人符合相关条件，核定奖励补贴总额  万元，分  年等额发放。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户（国）籍地是指申请人的户籍（省+市地名）或者国籍（国家名称）。
2、技术职称是指专业技术资格或技能人才的技术等级。
3、归口行业分类按下列填写：电子信息、仪器仪表、化工、机械、汽车、电力、生物技术、制药、建筑、材料、能源、纳米、环保、轻工、纺织、服装、农（林）业、金融保险证券、物流、会展、旅游、医疗卫生、教育（科研）、体育、文化艺术、社会科学、新闻传播、企业管理、其他。
4、“是否曾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一栏填“是”的，须填写“同类奖励发放所属行政区”、“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时间”、“获我市其他区同类奖励金额”；反之均填“无”。
5、市补贴领取金额须与银行流水一致。
6、本表双面打印。
































表8
深圳市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及奖励补贴
诚信承诺书

本人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件编号：                   ），已充分了解申请宝安区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的所有申报条件、要求、审定程序及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本人承诺：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2、已阅读相关政策文件，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对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办理本事项核验的相关工作。
3、在宝安区高层次人才任期内，全职在深圳市宝安区工作，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的现场调查工作。如调离宝安，自愿放弃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与因高层次人才资格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资格。
4、若使用虚假材料和虚假信息的进行申报，撤销本人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资格并注销本人证书，并且5年内不再受理其提交的宝安区高层次人才认定以及因高层次人才身份可获得的全部项目资助的申请。
5、退还已领取高层次人才补贴款项的，应按规定一次性退回指定账户，并将退款凭证送区人力资源局备案。如拒不退还，宝安区政府主管部门保留一切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6、如违反上述承诺，宝安区有权将其单位或个人的信用记录归集纳入到相关信用信息系统、黑名单等，并有权将之对外公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7、本人自愿使用、填写此承诺书，对此承诺书格式、内容无异议。

承诺人（手写并摁手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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